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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超額教師輔導遷調介聘作業要點(草案) 

97年 2月 15 日府教學字第 0970030220號函 

102年 4月 12日府教學字第 1020107590號函 

103年 5月 7 日府教學字第 1030133298號函修訂 

104年 4月 10日府教學字第 1040105081號函修訂第 9 點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公平、公正、公開辦理彰化縣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以下

簡稱各校)減班超額教師之輔導遷調介聘作業，依據教師法第十五條之規定及「國民中小

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訂定本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超額教師係因學校減班、裁併校(班)或教師編制員額調整等因素，且扣除退休、辭職、

資遣、遷調及其它人員異動後，現有編制內合格教師人數仍超出教師員額編制標準之教

師。 

三、超額教師數應依核定普通班、各類別特教班、各類別幼兒園所需教師數分別核算；普通

班與各類別特教班、幼兒園之教師調整，應以具有各該階段類別合格教師證者為限。 

四、留職停薪之教師(含服兵役、進修、育嬰、侍親或其它因素)須能於當年度八月一日申請

復職者，學校基於實際需求之考量，才可納入超額教師名單。 

五、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應訂定符合學校情況之「超額教師處理原則」，

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且得依教評會之決議，向本府申請超額教師輔導介聘。 

六、各校若因評估、管控不佳造成超額教師，如最近五年內學校自行需求進用正式教師(不含

本府教育處輔導介聘之超額教師)、或於縣內介聘時未提出遇缺不補以致無法管控缺額、

或同意特教班教師(含附設幼兒園教師)轉任普通班教師(特教班或附設幼兒園因轉任而

產生超額教師亦同)等，相關人員(調離本職者亦然)將追究責任嚴以議處，不得異議，且

該校之超額問題由各校自行處理。 

七、超額教師輔導介聘由本府依各階段類別開缺優先輔導介聘。超額教師應填具「國民小學

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縣內他校服務申請表」，其積分採計比照「彰化縣國民小學暨幼兒

園教師申請介聘縣內他校服務作業要點」辦理，於縣內介聘積分審查時間內提出申請，

並請學校向本府教育處函報申請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名單，逾期不予受理；若損及超額教

師權益時，相關人員應嚴以議處，不得異議。 

八、因新設學校、學區調整、裁併學校以致減班產生之超額教師，得由雙方相關學校協商接

受超額教師之名額，以優先輔導介聘至新設學校或裁併後學生就讀之學校為原則。 

九、超額教師經本府輔導介聘他校後，得保留原服務學校服務期間之所有積分，若第二年後

原校出缺欲返回原校服務時，需徵得兩校校長暨教評會同意，且應於當年度申請縣內介

聘時一併提出，優先介聘回原校，不受積分限制。如在本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前有教師出

缺時，超額介聘至他校之教師，依其意願得申請優先回原校服務，如有多人申請時仍應

按積分排序辦理。 

十、本府辦理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他校服務作業，每學年度以辦理一次為限(配合縣內介聘作業

時間辦理)。 

十一、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依縣內介聘申請表之積分辦法高低排序，採三輪方式辦理，不受班

級數規模大小之限制，每人限自行選填學校一次，方式如下：(作業前一天公告名冊缺額) 

(一)第一輪以同鄉(鎮、市)為優先選校，比積分依序自行選填學校，同鄉（鎮、市）無缺額

時或暫不選填者得保留參加第二輪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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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輪以視導區範圍分為八區優先選校，同視導區比積分依序自行選填學校，同視導區

無缺額時或暫不選填者得保留參加第三輪選校。(視導八區範圍如下表) 

 

1.彰化區 彰化市、芬園鄉、花壇鄉 5.田中區 田中鎮、二水鄉、社頭鄉 

2.鹿港區 鹿港鎮、福興鄉、秀水鄉 6.北斗區 北斗鎮、埤頭鄉、溪州鄉、田尾鄉 

3.和美區 和美鎮、線西鄉、伸港鄉 7.員林區 員林鎮、大村鄉、永靖鄉 

4.溪湖區 溪湖鎮、埔鹽鄉、埔心鄉 8.二林區 大城鄉、芳苑鄉、二林鎮、竹塘鄉 

(三)第三輪自由橫跨鄉(鎮、市)及視導區，比積分依序自行選填學校。 

十二、超額教師輔導介聘缺額係以各校經審慎評估五年後之教師缺額表中申請進用正式教師

數，又依「彰化縣國民小學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縣內他校服務作業要點」開缺原則處

理後，縣內介聘開出之缺額數以三缺以上開一缺，六缺以上開二缺之比例原則開出超額

教師缺額，並得視全縣超額教師數適當調整縣內與超額開缺比例，若超額教師數仍多於

超額教師缺額時，則以有超額教師之同鄉(鎮、市)、鄰近鄉(鎮、市)、次鄰近鄉(鎮、市)，

循序按班級數六班往上找有缺額且次年不立即減班超額之學校，依序優先開缺(班級數較

少者優先補實開缺原則)，若開出缺額足以容納全縣超額教師時，十七班以上各校 4%教

師員額控管名額暫不開缺；若仍不足以容納全縣超額教師時，則仍依上述原則開缺。 

十三、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時放棄不選填者或之後新產生之超額教師，請各校於六月底前將超

額教師名單函文報府，限由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剩餘缺額逕行輔導介聘，不得異議；若逾

時未處理之學校，除依法懲處相關人員外，該校之超額問題由各校自行處理。 

十四、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時程訂於當年度縣內積分公開介聘之前辦理，超額教師得再參加縣

內積分公開介聘，縣內介聘選校成立時，須繳回超額教師輔導介聘通知報到函，取消超

額教師輔導介聘原所選填之學校。超額教師若經各校同意參加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

暨幼兒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參加縣外介聘)，於超額教師輔導介聘或縣內積分公

開介聘成立後，撤銷其縣外介聘之申請，不得異議。 

十五、超額教師輔導介聘後，應依通知期限至各介聘服務學校報到，逾時未辦理報到者視同

放棄，不得再申請辦理超額教師輔導介聘，並請各校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接受輔導介聘調入學校之超額教師，除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各款情事之一或其他法令規定不予聘任之事實者外，各校教評會

不得拒絕聘任。 

十六、超額介聘完成後，如經發現超額學校有刻意隱匿因教師退休、辭職、資遣、及其它人

員異動、增減班等致新增教師員額情事時，本府除依法懲處失職人員外，原超額調出該

校教師應回任原校。 

 

【附件】： 

教師法 第 15 條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仍願

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現職工作不適任

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

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 

教師法 第 15-1 條 

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前條規定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之教師，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發現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其聘任得不予通過。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國民教育法所訂辦法辦理遷調或介聘之教師，準用前項之規定。 


